
扬帆起航的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 

（转载自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第 95 条新增了证券纠纷

代表人诉讼的相关规定，对于优化证券民事赔偿救济路径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结合最高人民

法院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

（下称《若干规定》），一起来了解下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主要内容。 

制度衔接与规则细化 

新《证券法》第 95 条是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基础性规范，起到了统领全局的作

用。第 95 条共计 3 款，其中第 1 款和第 2 款是关于普通代表人诉讼的规定。 第 3 款是关

于特别代表人诉讼的规定，明确了“投资者保护机构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可以作为代

表人参加诉讼，”并且确立了投资者“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特殊规则，该款规定也被学

界和舆论誉为“中国版证券集体诉讼”的开端。 

《若干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基于《民事诉讼法》《证券法》等法律，结合资本市场实

际情况与法院审判实践，针对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所量身打造的司法解释。《若干规定》共

计 42 条，针对普通代表人诉讼与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管辖、提起条件、权利登记、诉讼开展、

调解结案及执行分配等内容均作出了较为详实的规定。正如有学者所言：“《若干规定》在程

序规则上细化了新《证券法》第 95 条的规定，实现了新《证券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制

度衔接，真正激活了中国版的证券集体诉讼。”此外，证监会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布了《关

于做好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相关工作的通知》。这些共同构成了证

券纠纷代表人诉讼不同层级的规范，正式构建起了我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制度架构，增

强了规则的可操作性。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类型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包括因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引发的普

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其中，两者在一些适用规则上具有相同性，比如，《若干

规定》对于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没有特别规定的部分，可以“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中关于起

诉时当事人人数尚未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相关规定。”至于两者的差异性，主要如下表所示： 

 普通代表人诉讼 特别代表人诉讼 

诉讼参与方式 “明示加入，明示退出” “默示加入，明示退出” 

管辖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的

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

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 

“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由涉诉证券

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

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所在地



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

管辖。” 

代表人的确定 代表人由当事人选任或者法院指定“代

表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自愿担任

代表人；（二）拥有相当比例的利益诉求

份额；（三）本人或者其委托诉讼代理人

具备一定的诉讼能力和专业经验；（四）

能忠实、勤勉地履行维护全体原告利益

的职责。” 

投资者保护机构担任 

案件受理费 投资者预交案件受理费 不预交案件受理费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实践与价值亮点 

具体明晰的制度规则能够指导实践，并对实践产生正向激励作用。据媒体报道，“2020

年 8 月 18 日，上海金融法院受理了一起多名投资者共同申请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的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该案是《若干规定》出台以来全国法院首例当事人申请以普通代

表人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可见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制度规则对实践具有明显的激励作

用。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已经扬帆起航，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特别代表人诉讼也将会在实践

中崭露头角，这对于资本市场秩序的长期稳定繁荣以及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都将会大有裨

益。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最大亮点当属特别代表人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具有如下独特价

值：首先，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高效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特别代表人诉讼适用“默示加

入、明示退出”的特殊诉讼规则，有利于克服常规诉讼所遇到的障碍，能够更大范围地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且“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不预交案件受理费，”败诉或者部分败诉的

原告可申请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这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激励更多投资者加入到维护自己

合法权益的队伍之中。其次，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具体开展具有高度专业性，能够保障诉讼正

义并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特别代表人诉讼由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来参加诉讼，

而且我国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目标的公益机构，具有高度专业性和

丰富的诉讼实践经验，保障了特别代表人诉讼具体开展的专业性。在具体实操层面，作为专

业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已发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特别代表人

诉讼业务规则（试行）》，以往实践与现有具体规则相结合，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诉讼正义并

实现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